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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昆明市政府、滇中新区管委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具体实施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有关合作安排须以双方签订最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为准，本次合作

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合作属于各方战略合作的意向性约定，且截至本公告日，各方尚未

确定或开展具体合作事宜，预计本次合作对公司2018年的营业收入、净

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8年 9月 7日，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辰药业”、

“公司”或“丙方”）与昆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昆明市政府”或“甲方”）、

云南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滇中新区管委会” 或“乙方”）就公司

在甲方、乙方辖区选址建设药品研发机构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合作各方的基本信息 

昆明市人民政府：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和全省唯一的特大型城市，是全

省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科技、教育中心。昆明地处滇中城市群核心圈，

亚洲 5小时航空圈的中心，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门户枢纽，中国唯一面

向南亚东南亚的大都市。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昆明市委、市政府

明确了基于大生态，依托大数据，发展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的产业思路，正

高举大健康旗帜，着力打造中国健康之城。 



云南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云南滇中新区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新区，

国务院在《关于同意设立云南滇中新区的批复》中明确，要把新区作为实施“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举措，打造我

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云南桥头堡建设重要经济增长极、西部

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区和改革创新先行区。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和原则 

为加强三方互信合作，建立面向未来的深度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三方在更多

业务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三方本着诚信合作、

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宗旨，以“战略认同、开拓创新、

诚实守信、资源共享”为原则，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 

（二）合作内容 

以丙方为主体的中方联合收购方于 2018年 3月完成了对意大利 NMS医药集

团 90%股权收购。丙方拟充分借鉴 NMS医药集团在药物早期发现、临床试验、注

册完成等新药研发全产业链各阶段的国际先进经验，结合南亚、东南亚丰富的植

物药资源，在甲方、乙方所辖区域选址建设药品研发机构（占地面积约 30-40

亩），助力提升区域新药研发以及药物开发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同时，该药品研

发机构将汇集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研发专家和高层次人才在昆明市、滇中新区

聚集，并吸引云南和周边地区高校相关专业本、硕、博毕业生在昆就业创业。 

（三）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对丙方投资且符合相关条件的项目，给予昆明市、滇中新区招商引资相关

政策的优惠待遇； 

2.督促所属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负责项目前期的规划、立项、报批，积极做好

丙方办理行政审批、备案等各项前期工作的协调与配合； 



3.督促所属部门，配合具体项目实施计划和进度；协调各有关方面，为项目

落地建设提供必要支持； 

4.甲方、乙方不得侵犯丙方或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版权、商业秘密、商标

或其他知识产权。 

（2）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享有昆明市、滇中新区招商引资相关政策的优惠待遇； 

2.协助甲方、乙方开展项目规划、立项、报批等工作； 

3.在本协议基础上，以具体项目为载体，充分整合企业各方资源，依法依规

开展项目投资、建设、生产等相关工作； 

4.丙方应确保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具备合法的知识产权，不得侵犯任何

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在内），如发生任何法律纠纷、争议

与甲方、乙方无关，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由丙方负责承担。 

(四) 合作保障机制 

为顺利推进三方战略合作，不断研究、解决双方合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探索共同发展的新途径、新方式，切实将本协议确定的有关项目落到实处，

双方同意： 

（1）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甲方、乙方共同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确定具体落

实沟通的对接部门和责任人，负责推进协议中约定项目的具体实施。 

（2）建立定期会晤机制。甲、乙、丙三方定期进行会晤沟通，有计划、有

针对性推进各项工作，按实际需求及时现场解决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3）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甲方、乙方依法遵规履程，负责为丙方投资项目

制定相关优惠扶持政策，鼓励项目落地和人才落户。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协议为合作各方为加强战略合作而订立的框架性协议，具体项目合

作事宜，将根据实际情况，在本协议基础上，另行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协议。 

（二）且截至本公告日，各方尚未确定或开展具体合作事宜，预计本次合作

对公司 2018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收益的影响

尚无法预测。 



（三）如本次合作签订及履行最终协议，有利于结合公司现有产业资源和昆

明市及滇中新区产业培育发展环境，强化公司区域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增强公

司创新能力及研发成果转化能力。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鉴于本次框架合作协议是各方订立的框架性协议，公司能否签订正式

的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的合作事宜，以另行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二）由于本次合作的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因此本次合作所

涉及的投资金额亦尚未确定。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7日 




